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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架每小時費用竟高達 800 元一事，有關單位也應檢討現行相關醫療機構費用收受是否合

理，並視需要加以檢討或訂定標準。 

（五十）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衛生署擬放寬外籍看護申請標準，及檢

討現行巴氏量表的合理性乙節，雖獲大多民眾及輿論支持，但

同樣也有聲音憂慮，外籍看護和本國看護是不是會產生相互排

擠效應。甚有外籍看護士服務品質無法保障，片面放寬是不負

責任做法，也使本國長照與喘息服務無法銜接之說。本席認為

；需要看護與經濟能力能否負擔的事實，是不容許迴避的問題

，任何制度，推動起來都很吃力，老人長照是極具價值的社會

福利措施，放寬外籍看護亦是現階段社會普遍的需求，兩者若

能融合兼顧，對殘障者和老人照護將有很大助益。本席籲請政

府應基於各種實際狀況，不妨思慮深遠一些，或許增雇外勞和

加強長照是可以併行而不悖。鑑此；是否政府也可以思考，就

是『讓外勞納入長照體系』，或許實務上會有困難，但仍不失

為兩全其美辦法，畢竟在國內護士荒、本國看護費用較高及長

照制度仍待充實的現實問題，都不是一蹴可及解決。台灣正面

臨高齡化社會的挑戰，每五個家庭中就有一個老人，萬一再有

一個殘障者，其金錢和精神上負擔決非一般非當事人（家庭）

可以想像，可見徹底解決看護的需求，才是問題癥結所在，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日報導台灣的外籍看護需求與長照制度的建立，引發社會關注討論。國內申請外勞門檻

過於嚴苛的事實，只要翻一下「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中有關家庭幫傭與看護的聘用資

格就可以了解。本席相信；個別部會的官員不會不知道這些規定的不合情理？但是；為什

麼仍堅持這些不合理的規定呢？答案不在他們，而在於國家外勞政策沒有一個跨部會的共

識與確切方向，特別是勞委會與衛生署。 

二、外籍看護和本國看護是不是會產生相互排擠效應？每一個人看法不同，表達出來心聲也不

一樣。外籍看護士服務品質無法保障，外籍看護因缺乏專業訓練與輔導，對於雇主家庭背

景和社區實際狀況不夠了解，往往因未經妥適調教而衍生諸多不必要爭執，也無法扮演稱

職的角色等都是事實，但不容否認也有正面的啊！所以問題在管理、訓練和制度的靈活性

，本席認為基於各種實際狀況，我們不妨思慮深遠一點，或許增雇外勞和加強長照可以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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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而不悖。讓外勞納入長照體系，兩者若能融合兼顧，情況就會有顯著改觀，這些外籍看

護經過有規劃程序的指引，會很快融入雇主家庭，對殘障者和老人照護將有很大助益。 

三、如果長照服務法能將外勞納入長照機構與人員管理；爰此，外國長照人員之職前教育（含

語言文化適應與長照專業訓練）、證照核發、輔導支持與行政管理應與本國長照人員一視

同仁，由長照機構負責。長照機構對於提供居家式服務的外國長照人員應依其意願或需要

安排住宿。這個作法可避免外籍長照人員被綁在雇主家，甚至若雇主家居住空間不足還會

發生睡陽台等不人道的情事。再則；外國長照人員薪資不必與勞基法脫鉤，但也不應比照

本國長照人員。但亦不應予齊頭式給薪，俾優質人力能得到更合理的待遇，而不適任人員

能加以淘汰。任何制度，推動起來都很吃力，老人長照是極具價值的社會福利措施，開放

外籍看護乃現階段社會之事實需求，若能把兩者有效連結在一起，不但能符合民眾期待，

對整體「長期照護制度」的建立應有絕對正面的助益。 

（五十一）本院徐委員欣瑩，有鑑於學校跟學位氾濫導致流浪博碩士與

大專院校非典型勞動等問題。由於大專院校早已供過於求，

學校間依市場機制相互競爭，加上少子化浪潮當前，學校更

不得不凍結人事缺額節約成本。再加上學位氾濫，博士主要

就業出路之大專院校教授職僅共兩萬七千名，每年就讀博士

班的人數卻達兩萬兩千人，而就讀碩士者也已超過每年十二

萬，流浪博碩士只能屈居大專院校兼任教師，從事投入與報

酬不成比例的工作，生活毫無保障。未來進一步少子化將導

致此一惡性循環更加無解，爰特建請教育部積極改善學校與

學位浮濫問題，對大專院校及碩博士採取總量管制，特向行

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大專院校早已供過於求，學校間依市場機制相互競爭，少子化趨勢之下，凍結缺額就等於

省成本，然而該做的事務並沒有減少，學校便以吸收流浪博碩士擔任兼任教師解決人力不

足問題，而流浪博碩士問題之根源便是學校與學位氾濫，流浪博碩士投入大專院校非典型

勞動，產出更多流浪博碩士，加上少子化勢必減少學校與教授的需求量，進一步惡化非典

型勞動問題，惡性循環有待解決。 

二、博士主要就業出路之大專院校教授職僅共兩萬七千名，每年就讀博士班的人數卻達兩萬兩

千人，而就讀碩士者也已超過每年十二萬，從數字顯示學位泛濫引起的流浪博碩士問題，

流浪博碩士屈居大專院校擔任兼任教師，從事投入與報酬不成比例的工作，生活毫無保障

。教育部應研擬大專院校及碩博士總量管制，跳脫市場機制控制之學術研究。 


